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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 4月 23日、2026

年 5月 18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和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

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为满足公司及子

公司生产建设及经营资金的需要，同意公司为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提供担

保额度总计不超过 90,000万元。其中为资产负债率 70%及以上的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额度为不超过 32,500万元，为资产负债率 70%以下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

度为不超过 57,500万元。

担保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连带责任保证、抵押、质押等，担保额度的有效期

自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6年度股东会召开之日止，该额

度在授权期限内可循环使用。同时授权董事长在上述额度范围内组织实施并签

署相关协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4 月 25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 2026

年度为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27）。

二、担保进展情况

1、公司之全资子公司福建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星云检测）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以下简称招商银行）近日签订了编号为

2026年信字第 A03-9005号的《授信协议》（以下统称《授信协议（一）》），

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3,000万元，授信期限从 2026年 5月 20日至 2028年 5

月 19日止。公司为福建星云检测在《授信协议（一）》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



证责任，于 2026年 5月 21日与招商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

号：2026年最高保字第 A03-9005号）。

2、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宁德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星云检测）

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近日签订了编号为 2026年信字第 A03-9004

号的《授信协议》（以下统称《授信协议（二）》），最高授信额度为人民币

3,000万元，授信期限从 2026年 5月 20日至 2028年 5月 19日止。公司为宁德

星云检测在《授信协议（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 2026 年 5

月 21 日与招商银行签订了《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2026年最高保

字第 A03-9004号）。

3、公司之全资子公司宁德星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德星云电子）

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近日签订了编号为闽交银联合宁德固

202601号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以下统称《贷款合同》），贷款金额为人

民币 25,856万元，贷款期限从 2026年 5月 07日至 2037年 4月 24日止。公司

为宁德星云电子在《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于 2026 年 5

月 21日与交通银行签订了《保证合同》（编号：闽交银联合星云保 202601号）。

上述担保在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为子公司可用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43,611.29万元。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福建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8年 11月 22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福州市马尾区快安延伸区马江大道多多良音响工业(福州)

有限公司楼 1、4#楼(自贸试验区内)

法定代表人：刘智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检验检测服务；计量技术服务；储能技术服务；配电开关控制

设备研发、制造、销售；电力设施器材制造；电池零配件生产等。（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100%；

主要财务状况：福建星云检测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末/2025 年度

（经审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6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298.02 28,979.67

负债总额 16,328.89 19,891.34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1,792.53 1,792.19

流动负债总额 14,599.49 18,423.29

净资产 7,969.13 9,088.33

营业收入 6,320.72 5,032.42

利润总额 1,469.19 1,474.91

净利润 1,333.21 1,119.20

或有事项（担保、抵押、

诉讼与仲裁事项）
无 无

最新信用等级状况：5A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福建星云检测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宁德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0年 10月 21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宁德市东侨工业集中区疏港路 11号

法定代表人：刘智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检验检测服务；认证服务；机动车检验检测服务；计量服务；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新能源汽车生产测试设备销售；标准化服务等。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宁德星云检测为公司之全资子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福建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80% 800



福州兴星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0% 200

合计 100% 1,000

主要财务状况：宁德星云检测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末/2025 年度

（经审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6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4,990.10 32,184.06

负债总额 17,843.13 24,442.83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3,869.15 4,519.96

流动负债总额 13,874.13 20,822.24

净资产 7,146.97 7,741.22

营业收入 3,603.75 2,645.90

利润总额 649.37 760.90

净利润 646.97 594.26

或有事项（担保、抵押、

诉讼与仲裁事项）
无 无

最新信用等级状况：3C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宁德星云检测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3、宁德星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22年 10月 31日

注册地址：福建省宁德市蕉城区蕉安路 5号

法定代表人：刘智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配电开关控制设备研发、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电子

元器件与机电组件设备制造、销售；充电桩销售；机动车充电销售；集中式快

速充电站；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电工仪器仪表制造、销售；电力设施

器材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销售；电子专用设备制造；检验检测服务等。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100%

主要财务状况：宁德星云电子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 年末/2025 年度

（经审计）

2026 年 3 月 31 日/

2026 年 1-3 月（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279.58 5,977.15

负债总额 1,502.54 4,221.86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0 0

流动负债总额 1,502.54 4,221.86

净资产 1,777.05 1,755.28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89.84 -21.76

净利润 -89.84 -21.76

或有事项（担保、抵押、

诉讼与仲裁事项）
无 无

最新信用等级状况：6级

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平台”

查询，宁德星云电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编号：2026年最高保字第 A03-9005号

授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授信申请人：福建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人：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金额：人民币 3,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授信人根据《授信协议（一）》

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



人民币 3,000 万元），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

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保证责任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一）》项下每笔贷

款或其他融资或授信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

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2、合同编号：2026年最高保字第 A03-9004号

授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授信申请人：宁德星云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保证人：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金额：人民币 3,000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保证人提供保证担保的范围为授信人根据《授信协议（二）》

在授信额度内向授信申请人提供的贷款及其他授信本金余额之和（最高限额为

人民币 3,000 万元），以及相关利息、罚息、复息、违约金、迟延履行金、保

理费用、实现担保权和债权的费用和其他相关费用。

保证责任期间：自本担保书生效之日起至《授信协议（二）》项下每笔贷

款或其他融资或授信人受让的应收账款债权的到期日或每笔垫款的垫款日另

加三年。任一项具体授信展期，则保证期间延续至展期期间届满后另加三年止。

3、合同编号：闽交银联合星云保 202601号

债权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行

债务人：宁德星云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保证人：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证金额：人民币 25,856万元

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范围：保证人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下列两项金额之和：①担保的主债

权本金余额最高额为人民币 25,856万元；②前述主债权持续至保证人承担责任

时产生的利息（包括复利、逾期及挪用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本合同

约定的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

保证责任期间：根据主合同约定的各笔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分别计算。

每一笔主债务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或债权人垫付



款项之日）起，计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或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后三年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8,342.32

万元，占公司 2025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7.09%，均系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

担保。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

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授信协议》（编号：2026年信字第 A03-9005号）；

2、《授信协议》（编号：2026年信字第 A03-9004号）；

3、《固定资产贷款合同》（编号：闽交银联合宁德固 202601号）；

4、《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2026年最高保字第 A03-9005号）；

5、《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编号：2026年最高保字第 A03-9004号）；

6、《保证合同》（编号：闽交银联合星云保 202601号）。

特此公告。

福建星云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